
关于进一步加快有机农产品发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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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市委有关部门，市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近年来，有机农业已成为推动我市农业转型升级、发展质量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有机农业发展，构建全过程全链条闭环管理和质量追溯体系，构筑质量安全“防火墙”，落实“龙头企业牵引+专班服务推进”工作机制，推动有机农产品向“绿色、有机、安全、高品质”方向发展，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快有机农产品发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发展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决策部署，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理念，按照“强主体、建基地、扩规模、创品牌、兴产业”思路，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导向、保障质量安全为核心、规范生产经营为重点、完善监管服务为支撑，做优产业基地，构建“生产+监测+认证+监管+保护”全链条管理体系，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做响“金张掖有机农产品”品牌，为提升有机农业质量效益、拓展农民增收空间、探索现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而努力。
二、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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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目标
2026年建成9.48万亩有机农产品种植基地，开展关键技术试验示范，实现规模化、多样化与稳定化供应；2027年建成11.37万亩基地，构建产学研融合技术创新体系，推动产业技术升级；2028年建成13.72万亩基地，构建完整产业链，建设精深加工车间，实现年加工2.5万吨以上。到2030年，建成现代化有机农业示范区，累计认定全国有机农产品基地10个、认证有机农产品120个，带动种植基地15万亩，年供应量达55万吨，产值达50亿元。
四、推进措施
（一）加快基地发展步伐，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
各县区要制定加快有机农产品发展支持政策，以龙头企业为牵引，集中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标准化示范、科研转化及培训推广于一体的有机农业核心示范园，加快引领有机农产品发展步伐。市农业农村局建立市级示范基地，布局智能连栋温室和水肥一体化种植区，集成环境调控、物联网监测及病虫害防控技术，建立全季候有机农产品生产体系；配套种苗繁育中心和循环农业示范区，推广“基质栽培－废弃物堆肥－沼液还田”闭环模式，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市农科院设立产学研合作基地，开展“卡脖子”技术攻关，建设展示长廊、田间课堂及数字化平台，输出技术方案与运营模式，带动农户标准化生产，形成“技术输出－成果转化－产业联动”路径，打造产业“技术孵化器”与“示范窗口”。（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农科院、各县区人民政府。责任单位中各县区人民政府均涉及，以下不再逐条列举）
（二）完善协同监管机制，筑牢全链闭环管理基础
市级统筹有机农产品发展保护管理工作，建立县、乡、村三级基地发展保护管理巡查机制，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基地建设和保护管理的综合协调、组织推动和监督管理工作，市场监管部门加强认证活动监管，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能职责，负责基地相关监督管理和保护工作，监督农业生产主体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按照有机农产品相关标准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各部门要加强沟通，及时互通有机产品认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加大基地保护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的宣传力度，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强化对基地以及周边的水、土壤和大气环境质量的监督管理，并鼓励建设标准化生产示范区，推进基地标准化建设。（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
（三）规范基地备案管理，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农业农村部门制定农药、肥料等投入品使用清单，建立备案基地动态管理名录，申领财政补贴和政策补助的有机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必须纳入管理目录；执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监督抽检基地及产品，开发有机蔬菜全链监管和追溯系统，构建“有机认证+生产备案+过程监管+绿色防控+产品检测+质量码”数字化监管机制，贯码率100%，通过赋码—贯码—扫码—查码，实现过程全链监管和质量可追溯。县（区）政府加强备案管理，复核首次认证基地，不合格产品不得贴有机标志、质量码不得显示有机信息，第三方认证机构弄虚作假的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处理。认证基地需设立信息标识牌，享受扶持政策的基地须签订《有机基地规范化保护协议》，生产主体严格落实有机生产标准。（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
（四）强化保障措施，确保管理落实到位
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以工业思维谋划有机农产品发展，瞄准“绿色、有机、安全、高品质”方向，成立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的工作专班，常态化召开推进会议，研究解决基地建设管理重大问题。各县区要制定发展推进计划，建立“龙头企业牵头+专班服务推进”机制，确保基地规范化管理落地。市、县区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统筹、坚持公平公正原则依规编制有机农产品发展奖补措施并做好基地备案保护管理，财政部门严格规范流程确保奖补政策精准落地；科技部门将有机农业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研发应用、技术规程行业标准研究制定、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育等纳入科技计划支持方向，推动有机农业关键技术攻关，提升有机农产品种植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助力有机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强有机农产品品牌建设，支持生产主体参加展销活动，强化产销衔接，促进市场流通。（责任单位：市委办、市政府办、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市科技局、市商务局、市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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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张掖市加快有机农产品发展工作专班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快有机农产品发展的通知》要求，特成立工作推进专班，成员及职责如下：
组  长：柴向前  市委副书记
王韶华  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副组长：陈军霖  市委副秘书长
        张宝善  市政府办副主任
关志强  市政协秘书长，市市场监管局党组
书记、局长
土建雄  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党组
书记、局长，市乡村振兴局局长
成  员：杨  博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韩延亮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市农科院
党委书记、院长
柳捍东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赵东哲  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  冰  市成本监测与重点项目服务中心副主任
单自鹏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祁永林  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杨  财  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保督查专员
单华佳  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葛  贵  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柴宗龙  甘州区委副书记
韩世彦  临泽县委副书记
王晓霞  高台县委副书记
刘  波  山丹县委副书记
许治建  民乐县委副书记
王希海  肃南县委副书记
陈志军  甘州区政府副区长
常  飞  临泽县政府副县长
杨海涛  高台县政府副县长
张剑波  山丹县政府副县长
刘  东  民乐县政府副县长
贺进贤  肃南县政府副县长
工作专班负责统筹协调有机农产品发展重大事项，建立定期会商机制，研究解决基地建设保护管理有关重大问题，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推进有机农产品加快发展日常工作，定期向工作专班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完成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工作，土建雄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单自鹏同志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下设 4个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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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单自鹏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樊  成 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
李瑞兰 市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和认证认可科科长
李文德 市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站长
负责有机农产品基地发展、建设、保护管理和认证监管的督查督办和各项任务推进落实；协调工作专班成员工作和其他临时性工作。
2.保护管理组
组长：杨 博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员：樊  成 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 
柳艳霞 市农业农村局科技信息科负责人
许永锋 市农畜产品检测检验中心主任
毛  涛 市耕地质量建设管理站站长
李文德 市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站长
何树文 市植保植检站负责人
张  荣 市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
负责有机农产品发展、基地建设、保护管理，产地环境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基地备案和奖补政策的落实，保护管理名录的建立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实行。制定基地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使用清单或使用准则，定期抽查基地农业投入品使用和贯标执标情况。加强基地有机农产品品牌培育，支持基地内的农业生产主体参加各类农产品展示展销和品牌宣传推介活动。建立有机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编制有机蔬菜发展规划，完成工作专班临时交办的其他工作。
3.认证管理组
组  长：柳捍东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李瑞兰 市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和认证认可科科长
李晨晨 市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和认证认可科副科长
负责有机农产品认证活动的监督管理，督导认证机构提供规范的技术服务，加强有机农产品市场监管，依法查处冒用基地有机农产品标志和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定期对有机农产品认证信息进行梳理，并通告农业农村部门；完成工作专班临时交办的其他工作。
4.技术服务组
组长：韩延亮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市农科院
党委书记、院长  
成员：许永锋 市农畜产品检测检验中心主任
李瑞兰 市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和认证认可科科长
李文德 市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站长
韩顺斌 市农科院蔬菜研究所所长
张  荣 市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
负责落实“龙头企业牵引+专班服务推进”推进机制，为龙头企业有机认证、生产工作确定一对一服务专班，定期督导服务专班工作进度，分析相关问题，上报解决的意见建议；完成工作专班临时交办的其他工作。
工作专班成员如有变动，需报请组长同意后，由单位接任此项工作的同志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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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有机农产品发展计划（2026-2028年）

	序号
	市县区
	2026年计划面积（万亩）
	2027年计划面积
（万亩）
	2028年计划面积
（万亩）

	
	
	合计面积
	认证面积
	转换面积
	
	

	/
	全市合计
	9.4812
	0.5112
	8.97
	11.37
	13.72

	1
	甘州区
	4.3711
	0.2161
	4.155
	4.8
	5.5

	2
	临泽县
	0.555
	
	0.555
	0.6
	0.8

	3
	高台县
	1
	0.26
	0.74
	1.2
	1.4

	4
	山丹县
	1.02
	
	1.02
	1.22
	1.42

	5
	民乐县
	2
	
	2
	3
	4

	6
	肃南县
	0.5351
	0.0351
	0.5
	0.55
	0.6



